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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师范学院文件
教务〔2019〕77 号

关于开展 2019 年本科教学优秀奖
评选工作的通知

各学院、机关各部（处、室）、各直属单位：

为表彰在本科教学工作中取得突出成绩的教师，引导更多的

教师积极投入和研究教学工作，进一步提高本科教学质量和教学

水平，造就一支有理想信念、有道德情操、有扎实学识、有仁爱

之心的高素质、专业化教师队伍，经研究，学校决定开展 2018

－2019 学年泉州师范学院本科教学优秀奖评选工作。现将有关

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选表彰人数

2018－2019 学年教学优秀奖设特等奖、一等奖、二等奖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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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等奖等四个级别。总评选人数 30 人左右，其中特等奖不超过

2 人，一等奖不超过 5 人，择优评选。

二、评选对象及条件

1.本科教学优秀奖评选对象为泉州师范学院在职在岗专任

教师。

2.本科教学优秀奖的评选条件详见《泉州师范学院本科教学

优秀奖评选办法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评选办法，详见附件 1）。

三、工作安排

1.符合条件的专任教师填写优秀奖申报表并将以下材料一

式两份提交至所在学院，材料包括：（1）泉州师范学院本科教

学优秀奖申报表（要求双面打印）；（2）申报表中提及的获奖

证书、出版教材及发表论文复印件（论文需复印论文期刊封面、

目录、论文，教材需复印封面、封底、目录），上述材料一律要

求用 A4 纸张打印或复印；（3）从教务处教务在线系统打印的申

报者本人 2018-2019 学年本科生课表，如为多人合上课程，申报

者需在课表空白处注明本人承担课时，打印的课表需经学院分管

领导签字并加盖公章。

2.学院在认真审核材料真实性和对照评审条件的基础上，明

确推荐意见，于 11 月 1 日前将申报材料一式二份报送教务处教

学科，并将申请表、汇总表电子版发至 316731312@qq.com。

3.符合“评选办法”中第十条“教学领域取得突出成果”中

所列举的项目不能重复使用。支撑材料已参评 2017-2018 学年度

本科教学优秀奖并获奖的不能再次使用。






